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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捐赠是自然灾害发生后，通过有效地整合资

源，在政府救助的基础上，依靠社会力量为灾区灾民

提供必要的物质帮助，以共渡难关，恢复或重建灾区

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是救灾减灾工作的重要内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灾害史研究的兴起，学术

界开始对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灾救灾的历史

给予了一定关注，基本上厘清了这一时段自然灾害频

繁发生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党和政府领导人们抗

灾救灾的方针、举措和成就，总结了新中国初期党领

导抗灾救灾工作的经验教训。另外，在灾害防疫工作

以及救灾中政府与民众的互动等问题上形成了许多具

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救灾渡荒措施

之一的救灾捐赠本身的研究特别是评价性成果还比较

薄弱。为此，本文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救灾渡荒

的重要措施——救灾捐赠，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救灾捐

赠工作作出归纳分析与总结评价。

一、倡导生产自救为主，救灾募捐为辅

新中国成立初期将“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

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①确定为全

国抗灾救灾工作的指导方针，救灾工作，有力地抗击

了自然灾害，保障了人民生活，巩固了国家政权。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人民生活并

不富足，加之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灾民只靠国家

提供的救济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只有通过

组织起来进行生产，不断提高自救、自助能力，才

能从根本上抗击灾害带来的伤害和损失。党和政府

基于形势和条件，深刻地认识到生产自救在整个救

灾工作中的重要性，救灾不是简单的赈济，更重要

的是把人民组织起来通过生产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生产自救的方针指导下，党和政府的任何举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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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互助互救为主，开展了一系列节约捐输、社会募集和群众互助互济等募捐活动，由于

经济发展水平和“左”的思想影响，这些募捐活动比较零散、被动和偶然，救灾捐赠的政

策制度也比较宽泛、笼统。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对国际救灾援助持排斥和拒绝的态度。

但党和政府也在救灾捐赠方面有一些积极的做法，比如鼓励生产自救，强化精神救灾等。

考察这一特殊时期的救灾捐赠历史，可以为当前改革、发展、规范和完善救灾捐赠工作，

使其更加规范化、透明化、制度化，实现社会资源的效益最大化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救灾捐赠

中国分类号：D63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5706（2019）03-0027-05

本文为 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救灾捐赠研究”（16FDJ005）阶段性成果。

①  董必武：《深入开展生产救灾工作——董副总理在中央救灾委员会成立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0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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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围绕这一方针展开的，而节约捐输、救灾募集、

互助互济等救灾募捐活动，只是一种辅助性地救灾

手段和内容，“生产自救、自力更生”是救灾方针

和救灾思想的主导性方面。以生产自救自助为主，

开展救灾募捐的救灾理念是由当时的国力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实际国情所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期的战争留下一个千疮百

孔的烂摊子，社会秩序亟待恢复和重建，在经济上

更是一穷二白，尽管政府在救灾问题上大包大揽，

但实际上受限于物质条件的匮乏，无法为灾民提供

必要的物质帮助。为此，在“生产自救、自力更

生”的救灾方针指导下，在对灾区进行必要的救济

和急赈的同时，党和政府发动群众通过开展生产自

救，恢复和重建灾区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如，1950

年冬季和 1951 年春季皖北灾区参加副业生产者达

330 余万人，经营副业种类近百种。河南灾区参加

有组织的副业生产的达 1025349 人。 ①关于副业生

产的形式，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做法，在水区，

人们主要从事捕捞水产和编席子等工作；在平原地

区，灾民则主要以采煤和运煤、刨药材、编织席子

等为主；河北省的灾民开展了打柴草、纺织、榨油、

运输等副业生产活动；察哈尔的灾民则以采草药为

主。苏北副业生产的种类有四五十种，其中参加织

席子、织折子、拐粉、扫硝、割草的即达 9.7 万户。
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救灾实践证明，“生产自救”

在当时的国情和社情下是完全正确的、有利的，增

强了灾民灾后自救重建的信心和决心，对动员人民

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重建家园起到了良

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也注意发挥集体和群众的

社会力量作用，在城市和农村中广泛开展节约“一

两米”“一碗米”捐献灾区、社会募捐、群众互助

互济生产救灾等救灾募捐运动，不仅在物质上支援

了灾区群众恢复生产生活，而且给灾区群众恢复生

产、重建家园以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撑。但由于新中

国成立初期处于战后恢复阶段，国家财政有限，人

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处于贫困状态，救灾捐赠活动

只在一些非灾区、轻灾区和城市中展开，而且特别

强调自愿和自觉的原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中

央“生产自救”的救灾工作方针指导下，各地方政

府在救灾工作中主要以自力更生、自救自助为主导

思想，通过调动群众发挥自身力量，因地制宜生产，

进行救灾。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迅速确立

了计划经济体制。在城市中，市民都是单位人，而

在农村农民逐步被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可

以说，人们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实现了普遍就业和

参加劳动，物质条件差别不大，还不具备在全社会

范围内开展大规模救灾捐赠活动，不具备依靠社会

力量开展救灾来弥补国家财政不足的物质条件和基

础，在当时的条件下，党和政府对发动社会力量参

与救灾的社会化救灾理念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只能

在生产自救为主的条件下有限地开展救灾捐赠。

二、强调国内互救互助，拒绝一切救灾外援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救灾工作中，各级政府秉

持“自力更生”的思想和“生产自救”的救灾方针，

更多依靠发动灾区灾民和非灾区群众的力量实施救

灾，虽然也在国内依靠社会团体和政府组织局部开

展了一些扶危济困救灾捐赠活动，但是在“一切慈

善都是伪善的”“一切慈善都是西方国家侵略中国

的精神工具”这一价值判断下，对国际救灾援助时

刻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心，对西方国家的各种询问和

施救行为采取一概排斥和谢绝的态度。1950 年 3 月

15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旧金山发表了题为

“美国在亚洲政策”的演说，其中在谈到中国时，

他讲到“今天的中国面对着 4000 万灾民，在现在和

下一个收获之间挨饿，数以万计的人会死亡”。③艾

奇逊以极其傲慢的语气与姿态表达着要对中国施以

救济。对于美国人所表现出来的盛气凌人的态势，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在 4 月 29 日《庆祝

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演说》中给予了有力而坚决的

驳斥和回击。他强调：“由于人民自己的努力和人

民政府的大规模组织工作，今年的灾荒已经确定地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农村福利司：《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北京：法律出版社，1958 年，第 36 页。

②  刘奎：《建国初期灾害救济的措施与成效》，《党的文献》2008 年第 3 期。

③  孙绍骋：《中国救灾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137-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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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渡过，而不要外国一粒粮食的救济。”
①

 笔者认

为，对这样一种一概排斥外援的态度，应从当时资

本主义封锁围剿新中国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

大阵营对立的严峻形势下进行考量。如此一来，中

国共产党在对待外援上所持的态度，就不难理解了。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友人和友好国家的

救灾援助并不完全是排斥的。1950 年 4 月 26 日，政

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在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上的

报告》中强调：“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救济福利事业，

自然也并不拒绝而且欢迎国际友人的真正善意的援

助。”②同时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已经不

再是过去的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在过去敌强我弱的

革命形势下，国际友人的援助是十分必要的，可以

壮大我方的声势和力量，动摇和瓦解敌方的阵营。

但新中国建立后，有些国际友人却依然深陷帝国主

义国家的囹圄，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因此，董必

武认为新中国初期，尽管条件依然艰苦，但相对还

未摆脱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的国际友人来说，他们

是最需要帮助的。中国理应像过去国际友人援助自

己一样去援助他们，而不是在抗灾救灾中再去接受

国际友人的援助。从董必武的讲话来看，胜利的新

中国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新中国并

不拒绝真正善意的国外援助，但我们自己已经有能

力解决自己的一切问题，包括抗击自然灾害等社会

救济福利问题，不需要再去求别人救助，而应该是

去救助别人。关于新中国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的具体

政策，周恩来总理也有一段表述。1950 年 8 月 21 日，

由内务部办公厅整理并经周恩来修改过的《答外国

记者问》指出：“我国对国际友人的真正友好的援助，

在原则上是欢迎的。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国虽然每年在某些地区可能发

生程度不同的自然灾害，而同时在另外一些广大地

区却是丰收年成。因此，虽然灾荒给我们国家和人

民带来了很大困难，只要在各省、区间调济得宜，

我们仍有力量克服困难，度过灾荒。”③

由此可以看出，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在社会主

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长期对峙下，西方国家对

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长期实行着“敌视”“颠覆”“封

锁”“禁运”的政策。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中国共

产党对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以及制度差异等政治因

素的考量更加得到凸显。长时期受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侵略和奴役的中国，既已独立和解放，自然会对

西方的救灾援助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心，对待国际救

灾援助的态度和具体政策比较保守、僵化，更多地

是强调国内自助自救、自力更生，拒绝、排斥一切

国外救灾援助。当时普遍的一种认识，就是我们是

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体现在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就是不靠“别人”，特别是不

靠对我们不怀好意的西方国家的援助和救济。我们

曾以“勒紧腰带，自力更生”来展现社会主义中国

的优越性，并引以为自豪，这种观念在当时的政治

文化、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背景下，是完全可以理

解的。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的警惕、拒绝、排斥态度

也体现出当时“左”倾思想在救灾领域中的影响。

三、救灾捐赠具有一定的局部性、偶发性和被

动性

救灾捐赠是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群众抗击

灾害，恢复和重建家园的重要内容。在受灾严重和

政府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在全国有条件的地区募集

一些包括善款和棉被衣物在内的救灾物资，支援灾

区灾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和生活秩序，不仅在很

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家财政拨款救济经费不足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给灾区灾民以极大地精神鼓励，起到精

神救灾的效果，即“送温暖”“献爱心”，让灾区

民众深刻感受到来自非灾区群众的关心、关怀，从

而增强他们投入生产救灾的热情和信念。党和政府

在当时的国情和民情下，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社

会募捐的积极作用，在重大灾害发生时，根据灾情

和人民群众的情绪，在一定范围内开展了“一碗米”“一

两米”等节约捐输、社会募集救济款物、群众互助互

济等救灾捐赠活动。如，1949 年特大洪灾，中央和

地方机关干部、部队率先自发掀起了节约“一两米”“一

①  刘少奇：《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105 页。

②  董必武：《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一九五零年四月二十日在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0 年 5 月 5 日。 

③  孙绍骋：《中国救灾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137-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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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米”“一把米”的捐米捐粮，支援灾区人民渡过灾

荒的节约渡荒运动；在天津等大城市各界人民群众还

组织开展了城市支援农村，“救农民不忘本”的募集

救济款物支援灾区的募捐活动。但是，20 世纪 50 年

代末开始，受“左”的思想影响，国家各项政策都出

现了调整，对于救灾捐赠的认识也出现了偏差，救灾

工作中“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救灾思想和方针被

过度地渲染和强调，使得救灾捐赠工作意识形态化、

政治化倾向比较严重。在很多人看来，救灾捐赠是对

政府无能的嘲讽，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优越性的嘲讽，

有损国家形象和声誉，因而不被提倡。对于由群众团

体或地方政府发起的全国性的救灾劝募活动基本上采

取了不组织、不号召、不倡导的政策。

以 1950 年由社会群众团体发起组织的全国性募

集寒衣运动为例，当时针对皖北、苏北、河南、河北

等省严重水灾造成灾民缺少寒衣的问题，包括中国人

民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等

在内的七个社会群众团体在北京专门成立了皖北、苏

北、河北、河南灾民寒衣劝募总会，以“寒衣”为募

集对象，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募捐号召，在全国范围内

组织发起了规模空前的募集寒衣运动。由此可见，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救灾捐赠活动，主要是由政府或社会

群众团体发起、组织，根据重大自然灾害情况，有针

对性地在国内非灾区、轻灾区和城市等局部地区展开，

鲜有大规模地、全国范围地救灾捐赠活动，带有一定

的偶发性、局部性、零散性和被动性等特点。

四、救灾捐赠政策制度比较笼统，缺乏规范性

领导人民抗击自然灾害是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的

严峻挑战，是一项崭新的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

面对各种突发的自然灾害，党和政府在抗灾救灾实

践中不断摸索，边实践，边总结，积累了一些经验，

但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根据受灾实际情况而开展

的各种救灾捐赠活动，不仅给灾民提供了必要的救

济物资，而且为党和政府赢得了声誉和政治威望，

巩固了国家政权，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当时的救

灾捐赠活动还带有很大的不规范性和随意性，缺乏

系统性。救灾捐赠本身是一个系统性、庞杂性的工作，

包括动员、发动、组织、登记、发放、使用和监督

等多个环节，如果没有一些制度性的规定，救灾捐

赠工作就难以规范。

在救灾捐赠的发动、宣传和动员方面，党和政府

发布了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多以“社论”和“指示”

命名，成为动员和组织救灾捐赠的主要形式。1949

年 12 月 19 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生产救灾的

指示》，同日新华社发表题为《生产自救，渡过灾荒》

的社论。继中央发布生产救灾的指示后，1949 年 12

月 20 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布《关于紧急开展生产救

灾工作的指示》。1950 年 1 月 6 日中央人民政府内

务部又发布《关于生产救灾的补充指示》，对前述生

产救灾工作的指示进行了补充说明。1950年9月30日，

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劝募寒衣工作的指示》，

这一系列密集发布的关于救灾捐赠的“指示”“社论”

带有浓厚的行政命令色彩，让本该是关系民生、体现

社会自治的救灾捐赠活动带有很强的指令性、行政性

和命令性，虽然，有利于救灾工作的全面铺开和抗击

灾荒，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救灾捐赠的社会化特

征。在这些“指示”“社论”中，对于号召群众发扬

互助互济精神开展救灾捐赠的意义、救灾募捐的时间、

原则以及具体负责的机构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没

有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办法、规定等具体的操作性、

指导性的制度政策，随意性和弹性比较大，再加之个

别地方干部“左”的僵化思想严重，工作中带有一定

的强迫命令作风，对救灾政策认识不足、宣传不够，

对群众组织发动滞后，没有必要的监督、检查、跟踪，

因此，导致个别地方在募捐工作中违背了自觉、自愿

的原则，强制摊派、强捐、硬捐等变相募捐行为一定

程度存在。甚至在个别农村，还出现了强迫中农捐粮

的现象，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募捐的范畴，不仅损害

了中农利益，也不符合政策规定。个别地方不顾群众

情绪，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续发动募捐，虽然及时发现

并纠正错误，却极大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导致

有些农民怨声载道，不满情绪蔓延。此外，对于宗教

团体的赈济募捐活动，没有相关的政策规定，受“左”

倾思想影响，过多地强调其宗教性，不能正确认识其

作用。基于对宗教团体的片面认识，一些教堂、教会

等宗教团体组织开展的救济活动也被禁止和取缔。新

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虽然开展了一些救灾捐赠尝试和

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发动了社会力量抗灾、救灾，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救灾压力，但由于缺乏相关

配套政策制度的具体指导，难免会发生一些偏差。

新中国成立初期救灾捐赠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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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灾民以有力支持和鼓舞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接连不断的自然

灾害，党和各级政府在积极组织灾民进行生产自救，

抗灾救灾的同时，也注意到发挥中华民族同舟共济，

扶危济困，互助互济的优良传统，在全社会开展了节

约捐输、社会募集、互助互济等救灾捐赠活动，虽然

募集的钱款、粮食、衣被等救灾物资很有限，但却具

有极强的物质支撑和精神动力支持作用。特别是对于

稳定灾民情绪、提振群众士气有极大地鼓舞作用。灾

民心理的稳定，有助于灾区精神秩序的重建，从而为

新生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稳定提供重要的精神支撑和民

心支持，使党赢得人民的赞誉和拥护，巩固了国家政权。

在当时的国情下，国家拿不出更多的物资救济

灾民，通过宣传倡导“生产自救”“节约渡荒”“自

力更生”“自救自助”，号召全体人民，无论灾区

还是非灾区群众以节约来充实支援灾区的物资。这

实际上跟新中国初期党开展的增产节约和反浪费运

动是一致的。同时，在新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尽管推进城市化和发展重工业是重中之重，但缺少

农村、农民和农业的支撑，城市是没有办法更快发

展起来的。因此，国家在城市市民中积极开展了援

助农村、帮助农民的宣传教育活动。党和政府号召

不仅灾区与非灾区、灾区群众与非灾区群众要开展

互助，而且，这种互助还要在灾区群众与群众之间、

在灾民中有劳动力和没有劳动力之间、有劳动力和

有资金之间进行，总之，这种互助，是全面的、立

体的，多融合的，采取一切可能互助的形式和手段，

鼓励通过“发展社会互助互济运动，以人民的力量

弥补社会上一切缺陷，实现自救互救，自助互助”。
①通过宣传，让城市人民充分认识到，过去战争中农

民付出最多，现在农民有困难了，城市居民更应该

伸出援手，发扬团结互助精神，积极参与救灾捐赠

活动，通过实际行动来支援灾区农民。新中国成立

初期根据灾情开展的一系列救灾募捐活动，一方面，

为灾区群众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援助，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缓解了政府救灾资金的紧张，增强灾民开展

生产自救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另一方面，更重

要的是其强大的精神作用尤为突显，其体现出的精

神鼓舞是无穷的、巨大的，增强了灾民战胜灾荒的

信心和决心，稳定了灾民的情绪，彰显了国家和全

体人民对灾区群众的关怀，传承了中华民族团结互

助、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也积累了组织开展救灾

捐赠工作的宝贵经验。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救灾捐赠工作，

受救灾方针及指导思想的影响，无论在募捐范围还

是规模上都是十分有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党和

政府组织的救灾捐赠活动，在弥补财政资金不足、

鼓励灾区群众生产自救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尤

其是精神层面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是党的群众路

线在关系民生领域救灾工作中的具体展现。随着人

类社会不断发展，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愈来愈高，给

人类带来的危害也愈来愈大，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救灾捐赠，特别是对这一时期救灾捐赠体现出的

特征和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与总结评价，对于我们今

天激励、动员社会成员广泛参与抗灾救灾捐赠，发

动社会力量开展救灾，推进抗灾救灾社会化，坚持

救灾领域的对外开放，不断规范、完善救灾捐赠政

策法规，让救灾捐赠更加社会化、规范化、透明化、

制度化，保障社会善款真正为灾区和灾民所用，实

现社会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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